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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司乘人员意见调查统计情况

调 查 内 容 观 点 人数 比例（%）

修建该公路是否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有利 15 100

不利 0 0

不知道 0 0

对该公路试运营期间环保工作的意见

满意 14 93.3

基本满意 1 6.7

不满意 0 0

无所谓 0 0

对沿线公路绿化情况的感觉

满意 15 100

基本满意 0 0

不满意 0 0

公路试运营过程中主要的环境问题

噪声 11 73.3

空气污染 2 13.3

水污染 0 0

出行不便 2 13.3

公路汽车尾气排放

严重 0 0

一般 4 26.7

不严重 11 73.3

公路运行车辆堵塞情况

严重 0 0

一般 2 13.3

不严重 13 86.7

公路上噪声影响的感觉情况

严重 1 6.7

一般 4 26.7

不严重 10 66.7

局部路段是否有限速标志

有 13 86.7

没有 0 0

没注意 2 13.3

学校或居民区附近是否有禁鸣标志

有 13 86.7

没有 0 0

没注意 2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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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噪声影响

声屏障 10 66.7

绿化 5 33.3

搬迁 0 0

对公路建成后的通行感觉情况

满意 15 100

基本满意 0 0

不满意 0 0

运输危险品时，公路管理部门和其他部门是否对您有限制或

要求

有 12 80

没有 0 0

不知道 3 20

对公路工程基本设施满意度如何

满意 15 100

基本满意 0 0

不满意 0 0

对本公路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总体评价

满意 15 100

基本满意 0 0

不满意 0 0

无所谓 0 0

通过对司乘人员意见调查的情况分析：

（1）100%的司乘人员认为修建该公路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2）93.3%的司乘人员对该公路试运营期间环保工作满意，6.7%的司乘人员对该公路试

运营期间环保工作基本满意；

（3）100%的司乘人员对沿线公路绿化情况满意；

（4）73.3%的司乘人员认为公路试运营过程中主要环境问题为噪声，13.3%的司乘人员认

为是空气污染，13.3%的司乘人员认为是出行不便；

（5）73.3%的司乘人员认为公路汽车尾气排放不严重，26.7%的司乘人员认为一般；

（6）86.7%的司乘人员认为公路运行车辆堵塞不严重，13.3%的司乘人员认为一般；

（7）66.7%的司乘人员认为公路上噪声影响的感觉严重，26.7%的司乘人员感觉一般，6.7%

的司乘人员感觉不严重；

（8）86.7%的司乘人员认为局部路段有限速标志，13.3%的司乘人员没注意；

（9）86.7%的司乘人员认为学校或居民区附近有禁鸣标志，13.3%的司乘人员没注意；

（10）66.7%的司乘人员认为采取声屏障减轻噪声影响，33.3%认为采取绿化措施减轻噪

声影响；

（11）100%司乘人员对公路建成后的通行感觉满意；

（12）80%司乘人员表示，在运输危险品时当地公路管理部门和其他管理部门对其都有一

定的限制和要求，20%的司乘人员表示不知道公路管理部门对运输危险品车辆是否有限制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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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对公路沿线基本设施满意程度”的调查中，所有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公路沿线基本

设施布置情况很满意。

（14）在对“公路环境保护工作总体评价”的调查中，所有的被调查者均表示满意。

13.3.2沿线公众意见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本次调查对公路沿线公众发放调查表 16份，收回 16份，回收率 100%。被调查对象年龄

在 29~73岁之间。沿线被调查居民个人信息见表 13-3，公众意见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13-4。

表 13-3 沿线被调查居民个人信息统计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与本项目的关系 单位或住址 态度或意见

1 陈柏昊 男 57 职员 拆迁户 乐家物业公司 满意

2 季建香 女 40 / 拆迁户 碧水苑西区 10幢 满意

3 沈琴华 女 45 社区干部 拆迁户 碧水苑东区 2-404 满意

4 萧红城 男 45 个体 拆迁户 碧水苑东区 15-404 满意

5 季关天 男 58 / 无直接关系 百丽商务楼 614室 满意

6 包志定 男 73 农村老人 无直接关系 柯岩街道梅墅村 满意

7 陈立峰 男 31 / 无直接关系 柯岩街道梅墅村 满意

8 杜兰岚 女 29 / 无直接关系 柯岩街道梅墅村 满意

9 王厚荣 男 62 务农 无直接关系 柯岩街道梅墅村 满意

10 李校鑫 男 67 务农 无直接关系 柯岩街道梅墅村 满意

11 祁伟兰 男 55 / 无直接关系 柯岩街道梅墅村 满意

12 吴志英 女 52 房产中介 无直接关系 锦绣园 10-508 满意

13 金张荣 男 56 / 无直接关系 锦绣园 10-406 满意

14 黄文强 男 55 个体 无直接关系 锦绣园 5-401 满意

15 金美芳 女 65 退休 无直接关系 锦绣园 9-503 满意

16 俞小林 男 57 / 无直接关系 锦绣园 8-504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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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4 公路沿线公众意见调查统计情况一览表

调 查 内 容 观 点 人数 比例（%）

修建该公路是否方有利于该地区经济发展

有利影响 16 100

不利影响 0 0

不知道 0 0

公路施工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噪声 9 56.3

施工粉尘 5 31.3

灌溉泄洪 0 0

其他 2 12.4

居民区附近 150米内，是否增设有料场和搅拌站

有 0 0

没有 9 56.3

没注意 7 43.7

夜间 22:00至早晨 6:00时段内，是否有使用高噪声机械施工

现象

常有 0 0

偶尔有 0 0

没有 16 100

公路临时占地是否采取了复垦、恢复等措施
是 14 87.5

否 2 12.5

占压农业水利设施时，是否采取了临时应急措施
是 14 87.5

否 2 12.5

取土场、弃土场是否采取复垦、恢复等措施
是 15 93.7

否 1 6.3

公路运营后对您影响较大的是

噪声 7 43.7

汽车尾气 2 12.5

灰尘 5 31.3

其他 2 12.5

公路建设后的通行是否满意

满意 16 100

基本满意 0 0

不满意 0 0

附近通道内是否有集水现象

经常有 0 0

偶尔有 1 6.3

没有 15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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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影响

绿化 7 43.7

声屏障 9 56.3

限速 0 0

其他 0 0

你对本公路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总体评价

满意 16 100

基本满意 0 0

不满意 0 0

无所谓 0 0

通过对公路沿线公众意见结果分析：

（1）修建该公路是否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被调查居民中，10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路建设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

（2）施工期对沿线居民影响最大的方面

被调查居民中，56.3%被调查者认为施工期影响最大的是灰尘，31.3%的被调查者认为最

大影响为噪声，12.4%的被调查者认为其他影响。

（3）居民区附近 150m内是否有增设料场或搅拌场：

56.3%的被调查者表示附近 150m范围内没有料场或搅拌场，43.7%的居民表示没注意居

住区周围是否有料场或搅拌场。

（4）夜间 22:00至早晨 6:00时段内是否有使用高噪声机械施工现象

100%的被调查者表示没发现夜间有施工现象。

（5）公路临时占地是否采取了复垦、恢复等措施

87.5%的被调查者表示公路工程对临时占地采取了复垦、恢复等措施，另外 12.5%的被

调查者表示公路工程对临时占地未采取复垦、恢复等一系列措施。

（6）工程占压农业水利设施时，是否采取了临时应急措施

87.5%的被调查者表示在公路工程占压农业水利设施时，采取了临时的应急措施，另外

12.5%的被调查居民表示未采取临时应急措施。

（7）工程取土场、弃土场是否采取了利用、恢复措施

93.7%的被调查者表示公路工程取土场、弃土场采取了利用、恢复措施，另外 6.3%的被

调查者表示公路工程取土场、弃土场未采取利用、恢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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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路建成后对你影响较大的是

31.3%的被调查者认为公路建成后影响较大是“灰尘”影响，43.7%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公

路噪声”，12.5%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汽车尾气”，另有 12.5%的被调查者认为“其他”影响。

（9）公路建成后的通行是否满意

100%的被调查者对公路建成后的通行情况表示满意。

（10）附近通道内是否有积水现象：

在被调查居民中，6.3%的被调查者表示公路建成后附近通道偶尔有积水现象，93.7%的

被调查者表示未发现附近通道内有积水现象，没有被调查者表示经常有积水现象。

（11）建议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影响：

43.7%的被调查者认为现阶段加强公路两侧绿化可以减轻对沿线居民的影响，56.3%的居

民认为采取声屏障措施有较好效果。

（12）您对本公路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总体评价

被调查居民中，100%的被调查者对公路的环保工作表示满意的态度。

13.3.3 调查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途经公路的司乘人员和工程沿线公众对 104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的态

度是赞同的，认为可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104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沿线各级环保部门目前均未

接到过群众有关环保方面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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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调查结论与建议

14.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104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

建设单位：绍兴市柯桥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改建

环评单位：浙江环龙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环评审批单位及文号：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原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浙环建[2013] 68号

项目地址：绍兴市柯桥区

项目规模：全长 10.24公里。全线共设高架桥 6041 m/1座，中桥 108 m/2座，涵洞 4座；

全互通式立体交叉 1处、平行匝道 2处、平面交叉 11处。

建设及运营时间：项目于 2013年 11月开工，2018年 9月通车试运营。

项目总投资：25.76亿元（未决算），其中环保投资 1197.9065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0.47%。

14.2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本项目施工阶段已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委托杭州新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工程环境监

理，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评批复中提出的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项目采用道路中央隔离

带及两侧绿化、防护等措施，及时恢复因工程造成的植被破坏防止水土流失；项目已安装隔声

屏障等措施降低噪声污染；项目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采取了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制订了环

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

14.3环境影响调查

（1）施工期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建设单位对本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执行环评报告书中有关环境保护措施，并委托

杭州新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环境监理工作，要求施工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

环保措施逐项落实，通过严格管理、文明施工有效控制了对环境的污染影响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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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没有造成大的环境影响。

（2）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不设弃土、弃渣场。施工生产、生活区和沿线施工便道均已恢复、绿化、复垦或移

交地方利用；项目沿线两侧、中央隔离带、互通立交等均按设计要求实施了绿化，对当地的生

态影响较小。

（3）声环境影响调查

通过公众调查分析，项目施工期间对沿线声环境敏感点的影响是暂时性的且影响较小，随

着项目施工的结束，影响随之消失。

环评报告中工程沿线共计 9处敏感点，均为村庄，无学校、医院等敏感点。根据现场勘查

结果显示，工程沿线共计敏感点 8处。较环评调查时基本一致，减少 2处（阮三村、红旗村）、

新增 1处（鉴水人家北区）。目前已按环评报告要求对沿线 6处敏感点实施声屏障降噪措施，

长度总计 3744米，原环评报告中红旗村由于拆迁原因减少 1处声屏障。

由沿线敏感点噪声监测结果分析，由于道路交通流量增加较大已基本接近环评报告中远期

的交通流量，致使公路沿线部分声环境敏感点夜间噪声未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的 4a类和 2类标准要求。

（4）环境空气影响调查

本项目沿线地势较为开阔，污染物扩散条件较好，建设单位按环评批复要求，增加项目沿

线道路清扫频次，加强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的建设，本项目建成后对沿线空气质量影响较小。

（5）水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对本项目附近水体的监测结果分析，各监测点位除部分五日生化需氧量外，pH值、

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石油类、溶解氧等指标均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III类标准的要求。环评阶段项目建设地附近地表水水质较差属于劣Ⅴ类，主要超标原因是沿

河居民生活污水排放、农业面源和工业废水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五水共治”、污水截污纳管等

工作的开展，目前浙东运河水质较环评阶段已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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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工程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已按环评及批复中相关要求委托有资质的公司进行统一处置，

运营期已在项目沿线设置生活垃圾回收桶并委托环卫部门进行定期进行清扫。

（7）社会环境影响调查

工程建设对社会环境影响很小，符合环评提出的要求。

（8）风险事故防范及应急措施调查

建设单位已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制定了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

（9）公众意见调查

途经公路的司乘人员和工程沿线公众对 104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的态度是赞同

的，认为本项目可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项目沿线各级环保部门目前均未接到过群众有关环保

方面的投诉。

14.4整改措施及建议

1、建设单位须预留部分环保治理资金，根据项目交通流量的变化，及时对沿线敏感点的

噪声、大气等进行跟踪监测，对超标严重的敏感点应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因环境问题发生

投诉纠纷，确保预留的环保治理资金能得到有效使用。

2、切实加强日常管理，确保各项治污设施长期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加强项目沿线

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演练及各级环保部门的沟通联系。

14.5验收调查总结论

104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在建设和运营中，按照建设项目“三同时”的有关要求基本

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意见中要求的相关环保设施；该项目的建成和营运在生态环境保

护等方面均符合国家的有关要求，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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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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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工程水环境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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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竣工验收监测点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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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绍兴市柯桥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填表人： 项目经办人：

建
设
项
目

项 目 名 称 104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 建设地址 绍兴市柯桥区

行 业 类 别 交通运输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设 计 生 产 能 力 /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6年 10月 实际生产能力 / 试运行日期 2018年 8月

投资总概算（万元） 257614.89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3011 所占比（%） 1.17

环评审批部门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 批准文号 浙环建[2013]68号 批准时间 2013.7.30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批准文号 浙发改函[2014]39号 批准时间 2014.3.18

环评验收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批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浙江九合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浙江交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总投资（万元） 2576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1197.9065 所占比例（%） 0.47

废水治理（万元） / 废气治理（万元） / 噪声治理（万元） 固废治理（万元） 绿化及生态（万元） 其他（万元）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t/d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Nm3/h 年平均工作时 /h/a

建设单位 绍兴市柯桥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0575-81116710 环评单位 浙江环龙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
工
业
建
设
项
目
详
填
）

污染物
原有排放量

（1）

本期工程实

际排放浓度

（2）

本期工程允

许排放浓度

（3）

本期工程

产生量（4）

本期工程自

身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

际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

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

代老”削减量

（8）

全厂实际排

放总量（9）

全厂核定

排放总量

（10）

区域平衡替

代削减量

（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特征污染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4）-（5）-（8）-（11）+（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浙发改函 (2013 J 66 号

省发改委关于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

项目建议书批复的函

省交通运输厅:

你厅《关于报送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项目建议书

的函)) (浙交函 (2012 J 464 号)及绍兴县发改局有关文件收悉。

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的必要性

104 国道是国家确定的"十二五"重点改造的 15 条国道之一?

随着绍兴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轻纺城"的发展，绍兴县

路段街道化严重，已不能满足交通量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为确保国道干线畅通，根本解决柯桥轻纺城交通拥堵，合理



分离 104 l二道 iii决 失 边与沿线条志、三( jft ， 加快实;在 }04 民运绍兴

县段的改奇、 建工程是必妄为迫切的 c 项目符合《涓江省公路水路

民用机场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 。

二 、 建设规模和技术标准

项目起点位于绍兴县城西部的秦望互通，与 104 国道钱清段

相接，终点位于绍兴县与绍兴市交界处的柯岩?路线全长约 10

公里，全线设大桥约 6250 米/1座 ， 互通立交 1 处 。

项目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Ol-2003 ) 中 的 一级公

路标准设计 ， 兼顾城市道路功能 。 其中起点段( KO+OOO - K3+450 ) 

和终点段 (K9十950 - KI0+000) 约 3.5 公里，设计速度 80 公里/

小时 ， 路基宽 42. 5 米 ; K3+450 - K9+950 段约 6.5 公里，采用高

架桥结合地面道路方案，高架桥采用四车道标准，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桥宽 26 米; 地面道路采用六车道标准，设计速度 60

公里/小时，路基宽 42 米。

三、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26 亿元，建设资金除省交通运输厅投资

补助外，其余由绍兴县政府财政负责筹措。

四、其他

在可研阶段深化线位研究?进一步优化桥梁、路基等工程方

案，做好与铁路管理部门的衔接工作。抓紧开展土地预审、项目

选址、环境保护、节能评估等前期工作。据此编制可行性研究报

告报我委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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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攻委关号做好全省投

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运行工作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2009 J172 

号)要求?请相关职能部门在完成该项目审批事项后及时录入相

关审批信息?请投资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在项目符合《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 (国办发 (2007J 64 

号)要求的八项开工条件后，及时录入实施进展信息。

-Fs··r 飞 ，_ , 

浙江省发展和氏严爱:贺会
':i013 年 2 月 2各自

' 1句峨g索取"，:，...tlo
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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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国土资源厅、建设厅、环保厅、水利厅、农业厅、公路局、绍

兴市发改委、绍兴县发改局。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3 年 2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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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文件
浙环建 (2013 J 68 号

关于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

绍兴县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

你公司 《关于要求对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的函 )) ( 绍县交建 (2013 J 6 号 ) 及相

关材料悉。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浙江

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 ， 经研究，我厅

审查意见如下 :

一 、 根据你公司委托浙江环龙环境保护有限公司编制的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

稿 ))) (以下简称 《环评报告书 )) )、 省发改委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 ( 浙发改函 (2013 J 66 号 )、 省交通运输厅的预审意见(浙

交函 (2013 J 237 号 )、 省水利厅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浙水

许 (2013 J 67 号 )、 绍兴县环保局的初审意见 ( 绍环批 (2013 J 



212 号)、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的技术咨询报告(浙环评估

(2013 J 91 号)及专家组评审意见等相关材料，以及本项目

环评行政许可公示意见反馈情况，在项目符合有关交通运输

行业规划、区域土地利用规划等的前提下，原则同意《环评

报告书》结论。项目经投资主管部门依法审批后，你公司须

严格按照《环评报告书》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环保对策措施及要求实施项目建设。

二、该项目拟建地位于绍兴县，项目主线起点位于绍兴

县西部的秦望互通，与 104 国道钱清段相接，终点位于绍兴

县与绍兴市交界处的柯岩，路线全长约 10 公里。项目采用

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兼顾城市道路功能。其中 KO+OOO -

K3+000 和 K9+950 - K10+000 约 3.5 公里，设计速度 80 公里

/小时，路基宽 42.5 米;其余路段采用高架桥结合地面道路

方案，高架桥采用四车道标准，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桥

宽 26 米;地面道路采用六车道标准，设计速度 60 公里/小时，

路基宽 42 米。项目总投资约 26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3011

万元。

三、该《环评报告书》的编制深度为可行性研究阶段深

度，下阶段应将《环评报告书》提出的措施和要求进一步深

化落实到主体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过程中，进行环

境保护专章设计，并落实防范环境风险、防治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各项环保设施

设计应当由具有环保设施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承担。

四、在项目建设和运营中，你公司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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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及各环境敏感点满足相应的环境功能区要求。重点做

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水质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 。 工程应严格按《环

评报告书》提出的措施合理处置施工生产、生活废水，严禁

含油废水、施工泥浆水和施工机械冲洗废水直接排入水体，

确保河道水质和区域供水安全。你公司编制的工程突发事件

环境应急预案应纳入当地交通运输应急预案体系和当地政

府应急预算体系，并报当地环保部门备案。同时，须按照应

急预案要求落实资金、人员和器材，杜绝环境突发事件引起

的次生污染事故。

(二)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制定文明施工方案，将污染

物达标排放和防止扰民等环保要求作为施工合同的必备条

款之一，加强施工管理，落实相应的保护措施。合理设置弃

渣场、料场、灰土拌合点、临时施工场地等设施，以及易产

生扬尘物资的堆放场地和堆放方式，采取洒水、限制车速等

措施，现场不得设置沥青拌合站，有效防止施工扬尘、废气

污染。

(三)加强噪声污染防治。你公司应严格落实《环评报

告书》提出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工程噪声达标排放

和各环境敏感点满足相应功能区标准要求。无施工工艺特

需，夜间不得施工，确需进行夜间施工的，须经有关部门审

批，并告知附近居民。该工程应预留充足的远期噪声治理费

用，运营期对环境敏感点进行定期监测，超标点应及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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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声降噪措施。你公司应积极配合工程沿线地方政府和有关

部门，按相关要求严格控制工程红线两侧声环境敏感建筑物

的布置。

(四)做好生态恢复和保护。工程应严格落实《环评报

告书》提出的施工期和营运期生态保护措施以及经水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及时做好深挖高填路段、料场、

临时施工场地的生态恢复。加强道路生态绿化与景观设计，

做到与周围景观相协调。加强路面养护和绿化维护，配合做

好清洁燃料推广和车辆尾气监测等工作。

五、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该项

目须委托环境监理单位对环境保护设施施工和环境保护措

施落实进行技术监督。有关环境监理计划、分期报告、总结

报告等资料应当定期提交当地环保部门 。 工程完成后，环境

监理总结报告应作为工程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材料之一。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环

保法律法规的规定，若项目规模、主要控制点、线路走向、

采用的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

大变化，或自批准之日起满 5 年方开工建设，须依法重新报

批或审核;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的，应组织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

进措施，并报我厅和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

以上意见和《环评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生

态保护和修复措施及风险防范措施，你公司应在项目设计、

建设、运营和管理中认真予以落实，确保在项目建设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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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你公司须严格执行环保"三

同时"制度单位，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向我厅申请建设项

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项目建设期和运行期的日常环境监督检查工作由绍兴县环

保局负责，同时你公司须按规定接受各级环保部门的监督检

查。

.._- --

抄送:省发改委、省交通运输厅，省环境执法稽查总队，绍

兴县环保局、规划局，浙江环龙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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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浙发改函 (2013) 352 号

关于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王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批复的函

省交通运输厅:

你厅《关于报送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函)) (浙交函 (2013 J 285 号)及绍兴县发改局有关文件

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完善区域干线公路网络，缓解现状 104 国道交通压力，

提高 104 国道服务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意建设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本项目符合《浙江省公路水路

民用机场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

二、项目起点位于秦望互通?与 104 国道钱清段改建工程相



安 33各纹往云南农只字;有 104 [!;适绞位拓宽;二支廷=A人 K3→号40 烈

近往南偏移?沿在建的萧南铁路边缘布线，至 K7+700 ;;~近转回

现有 104 国道? 终于绍兴县与越城区的交界处?路线全长约 10

公里。 其中高架桥长约 6155 米 ， 全线设互通立交 l 处?平行臣道

2 处 。

项 目 采用一级公路标准 ? 兼顾城市道路功 能建设。地面段采

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其中起点段约 2.1公里?设计速度采用 80 公

里/小时 3 路基宽度 33.5 米; K2+ 1 00 - K3+450 和终点段K9+950 -

KIO+OOO 约 1.4公里?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路基宽 42 . 5 米;

K3+450 - K9+950 段约 6.5 公里，采用高架桥结合地面道路方案?

高架桥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速度采用 80 公里/小 时，桥宽

26 米;地面道路设计速度采用 60 公里/小时 3 路基宽 42 米。全线

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1 级，其余技术指标应符合原交

通部颁发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O 1-2003 )中的规定。

三、项目总投资约 26 亿元，建设资金除省交通运输厅投资

补助约 3 亿元外，其余由绍兴县政府财政筹措解决。项目法人为

绍兴县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四、项目预审总用地 61.5994 公顷 7 其中农用地约 15.9802

公顷。

五、按照《招标投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本项 目的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设备、重要材料采购等全部采用公开招标?

招标组织形式采用委托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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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巨的建设将减LJJ 年织;当Jij虫消耗，具有吸皇民节能效益 c

建议在初步设计阶段结合 ]04 匡道钱清绞改建工程=对秦主互适

的改建方案作进一步优化 ? 尽量降低工程造价和节约土地c

请据此编制初步设计报我委审批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改委关于做好全省投

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运行工作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 (2009 J 1 

72 号)要求，请相关职能部门在完成该项目审批事项后及时录入

相关审批信息，请投资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在项目符合《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 (国办发 (2007 J 

64 号)要求的八项开工条件后，及时录入实施进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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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国土资源厅、建设厅、环保厅、公路局;绍兴市发改委;绍兴县

发改局。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3 年 8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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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水利厅义件

浙水许 (2013J 67 号

浙江省水利厅关于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绍兴县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

你公司《关于要求批复 (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请示} (绍县交建 (2013 J 2 号 ) 及 ~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和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报送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审查意见的函》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第二十五、二十七飞三十二、四十一条之规定，经研究 ， 现将主

要内容批复如下 :

一、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又名"轻纺城大道"，位于县城及

轻纺城老交易市场南部、在建的萧南铁路轻纺城段高架的北侧 。

道路起点为秦望互通 ， 路线沿原 104 国道老路展线 ， 经稽山路、



终点位于绍兴县界处 ， 全长 10.0km o 建设内容包括改扩建地面道

路 10.0km，在相应的地面道路上新建高架桥 6.55km ， 桥梁 9 座 ，

互通 1 处。 地面道路为一级公路兼顾城市道路功能 ， 路基总宽

42.5m ( 高架下路基宽为 42.0m )， 双 向六车道。 高架桥为一级公

路 ， 路基宽度 26.0m ， 双向四车道。 工程 占地总面积 68 .83hm2 ，

全部为永久 占地。 建设工期为 36 个月 ，工程总投资 25.95 亿元 ，

其中土建投资 17.67 亿元 。 项目建设涉及土石方开挖、填筑，将

扰动原地貌 ，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 ， 如不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易

造成水土流失。为此 ， 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 做好工程建设 中 的水

土流失防治工作 ， 对保护项目区生态环境是十分必要的 。

二、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 一 ) 主体工程施工时序、施工布置、施工工艺飞方法等均

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 二 ) 工程开挖土石方量 43 .1 4 万 m3; 填筑量 62.1 8 万 时，

其中利用自身挖方 34.12 万 m3 ; 借方 28.06 万 m3 ， 同意通过商购

解决。

( 三 ) 同意余方9.02万m3处置方案。桥梁拆除物0.28万m3和

建筑垃圾0.28万m3用于绍兴县"四边三化"工作中杭金街绍兴县连

接线规划绿化带的底层填筑 ; 地面桥梁和高架桥产生的钻渣泥浆

8.46万m3在沉淀池内基本干化后运至孙端镇贺家池区块的处置

点进行处置以及资源化利用制成砖瓦等建材成品 。 请在下阶段进

一步予以落实。

( 四 ) 对主体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和界定基

- 2 一



.. 

本合理。

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 ， 面积 78.93hm2 ， 其

中项目建设区 68.83hm2 ， 直接影响区 10.10hm2 o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结果。

五、同意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 至设

计水平年:扰动土地整治率 970/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土

壤流失控制比 1.67 ， 拦渣率 950/0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林草

覆盖率 27%。

六、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 3 个区 : 1 区为主线工程

防治区，面积 56 .30hm2 ; II 区为桥梁立交工程防治区，面积

19.63hm2
; III 区为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面积 3.00hm2。

七、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

局、施工组织设计及进度安排。 工程建设中应对以下水土流失防

治措施在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等各个环节予以落实 :

I 区 : 已列入主体设计的有道路排水、沿河路基边坡防护、

建筑垃圾清运飞绿化覆土、中央分隔带及两侧绿化带绿化、沿河

路基边坡喷播草灌防护 ; 需要进行补充设计的主要是表土剥离、

路基临时排水沉砂、沿河段临时拦挡等。

II 区 : 已列入主体设计的有高架桥管道排水、老桥拆除物及

钻渣清运、高架桥底 7.5m 宽绿化带和臣道及互通下绿化 ; 需要

进行补充设计的主要是设置钻渣泥浆沉淀池及防护、钻渣泥浆沉

淀池场地平整等。

田区 : 需要进行补充设计的主要是施工场地、土石方 中转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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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堆土场防护和场地平整等。

八、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

九飞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工程水土保持投资为 7898.52

万元 ， 其中主体已列 7443.61 万元，方案新增 454.9 1 万元(含水

土保持补偿费 25 .52 万元 )。 方案新增的水土保持投资应纳入工程

总投资并确保到位。

十、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由绍兴市、绍兴县水利局负责

监督检查。 水土保持补偿费由绍兴县水利局负责征收。

十一、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

(一)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深度为可行性研究阶段深度，下

阶段要据此做好水土保持设施后续设计，主体工程初步设计应包

括水土保持设施设计专章，施工图设计中应包括各项水土保持设

施的施工图 。

(二)水土保持后续设计应报绍兴市、绍兴县水利局备案，

水土保持方案如有重大变更应报我厅批准。

(三)在主体工程招标文件中，将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内容纳

入正式条款，在施工合同中明确承包商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 以

确保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

( 四)将水土保持设施建设监理纳入主体工程监理中，并加

强对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合同、质量 、 进度、资金的管理。

( 五)依法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 并按季度向水行政主管部门

提交监测报告表。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时，提交水土保持监测总结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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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程开工时，应及时到绍兴县水利局备案，并积极配

合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的监督检查。工

程竣工验收前，向我厅申请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由我厅组织完成

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收。

十二、工程建设所涉及占用水域，应按《浙江省河道管理条

例》等法规规章及省政府办公厅浙政办发 (2012)27 号文件的有

关规定，在初步设计报告报批前，专项向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

批手续。

叫- 、

浙江省水利厅 吁 ;

2013 年 7 月 1ωO 俨
飞、J:.: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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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发改委、环保厅、国土厅、交通厅、水保中心 ， 绍兴市、绍兴

县水利局 ， 浙江省科技咨询中心。

浙江省水利厅办公室 2013 年 7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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